
國立草屯高級商工職業學校　簡簽 

地址：54253南投縣草屯鎮新庄里20鄰芬草

路二段736號
承 辦 人：洪靖貽

電　　話：049-2362082分機#2122
傳　　真：049-2367503
電子信箱：rainyhong0612@mail.edu.tw

會辦單位：

決行層級：第二層決行

— 批核軌跡及意見 —

序單位 職稱 姓名 意見 辦理時間

1 學務處
學務創新

人員
洪靖貽

114/06/06
09:55:54
(承辦)

2 學務處
生活輔導

組長
倪永寛

114/06/06
10:05:36
(核示)

3 學務處
學生事務

主任
楊芳梅 如擬

114/06/06
10:31:28
(決行)

4 學務處
學務創新

人員
洪靖貽

114/06/06
10:41:07
(承辦)

擬辦：
教育部南投縣聯絡處函轉行政院公告修正「管制藥品分級一、
及品項」部分分級及品項1份，並自114年5月29日生效。
將資料公告於本校教官室網頁「防制學生藥物濫用」專二、
區。
陳閱後，存查。三、

檔　　號：0222/1
保存年限：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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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草屯商工　114/06/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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